
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CEDAW 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

二級機關/

科室 
水土保持工程科 辦理日期 

111.08.26 

活動名稱 安全與維護教育訓練 宣導對象 
民眾、區公所參加講習人員 

宣導人數 

性別 

共計 CEDAW 

自製宣導媒材

類別 

□講義   文宣   □簡報 

□廣播錄音檔      影片 

□其他 ________ 
女 男 其他 

21 18  39 

宣導管道 □網路平台(含 FB、Line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Podcast等) 

影片播放(廣告等)        □廣播            □電視牆 

□活動設攤              □競賽            □平面廣告空間 

研討會、座談會、說明會  □辦理 CEDAW實體課程、工作坊 

□其他______ 

CEDAW應用  1. CEDAW第 8條：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等不受任何歧視的條 

件下，有機會在國際上代表本國政府和參加各國際組織的工作。 

2. 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：對司法院、立法院、行政院、監 察

院、考試院 ， 以及地方 政 府 和 社 會 大眾 ， 特 別 是 婦女及女孩 ， 

廣 泛 宣導 CEDAW、CEDAW 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及其法理。審查委員會也建議政

府使用現 代資訊通訊科技與社群網路進行宣導，將審查委員會的建議傳達給中

央和地方政府 、立法機關的成員，教育、健康及法律等相關部會的官員和相關

專業團體的成員， 以及媒體，供這些單位作為參考和行動的依據。審查委員會

建議政府的人權網站公 開報告，並提供國語和少數族群語言版本，包括臺灣手

語，以及無障礙版本。審查 委員會最後強烈鼓勵政府讓公民社會團體參與 

CEDAW 的訓練與宣導。 

3. CEDAW第 36號一般性建議：關於女童和婦女受教育權的⼀般性建議，針對婦女

和女童受教育的合法權利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的歧視，從而保證婦女

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。對所有女童和婦女均無障礙，包括屬於弱勢

群體和邊緣群體的女童和婦女， 不帶任何基於被禁止理由的歧視。 

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

◼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： 

播放性別平等影片，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

的歧視，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。 

◼ 宣導過程概述： 

播放性別平等影片，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

的歧視，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。 

 

  



 

宣導活動照片 

 

邱科長蒞臨教育訓練，開訓說明兩性平等重要性 

 

影片撥放本局女性員工在職場負責工作與受到一致肯定後升遷 


